
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合理、有效地配置、使用电信网码号资源，保障公

平竞争，促进电信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电信网码号资源（以下简称码号资源）属国家所有，国

家对码号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码号资源占用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

理。 

　　本办法所称码号资源，是指由数字、符号组成的用于实现电信

功能的用户编号和网络编号。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有、使用码号资源的电信业务

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码号资源占用费。 

　　占有使用未与公用电信网互联的专用电信网的码号资源，不适

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下列码号资源应当缴纳码号资源占用费： 

　　（一）固定电话网码号； 

　　（二）移动电话网码号； 

　　（三）数据通信网码号； 

　　（四）信令点编码； 

　　（五）国务院信息产业、财政和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码号

资源。 

　　第五条 下列社会公益性号码免收码号资源占用费： 



　　（一）110匪警电话； 

　　（二）119火灾报警电话； 

　　（三）120急救服务电话； 

　　（四）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五）123系列以及其它公益服务电话。 

　　第六条 根据分配管理权限，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批准，电信业务经营者利用本办

法第四条所列码号资源经营电信业务，自取得用户码号资源之日

起，第一年内可以免缴码号资源占用费，第二年内按照规定的收费

标准减半缴纳，第三年开始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缴纳。 

　　第七条 调整码号资源占用费标准，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根据码号资源配置、使用情况及其他相关因素提出意见，经国务院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根据分配管理权限，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可以对新启用的或者重新启用的码号资

源的使用权向电信业务经营者进行拍卖。 

　　第九条 码号资源占用费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按照码号资源分配管理权限收取。 

　　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

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收取码号资源占用费。 

　　电信业务经营者分配给专用电信网占用的码号资源，由电信业

务经营者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向专用电信网收取。 



　　第十条 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

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收取码号资源占用费，应当按照规定到同级

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使用国务院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票据。 

　　第十一条 码号资源占用费按月计费、按季度缴纳。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在每季度第 1个月 10日前缴纳上季度的码号

资源占用费。 

　　占有、使用码号资源不足一个月的，免缴码号资源占用费。 

　　第十二条 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电信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码号资源占用费后的当日内将其全额就地

上缴中央国库。 

　　码号资源占用费缴库时使用“一般缴款书”，并填列政府预算收

支科目“一般预算收入”科目第 42类“行政性收费收入”第 4225

款“信息产业行政性收费收入”第 422502项“码号资源占用费”

（新增）科目。 

　　码号资源占用费由国务院财政部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监督解缴入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

管理机构应按缴纳期限将码号资源占用费收取情况及入库凭证（或

复印件）送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第十三条 被委托单位收取的码号资源占用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全额上交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其代收费用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部门



预算经费中核定后。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应当在上缴码号资

源占用费的同时将码号资源占用费收取情况报告国务院信息产业主

管部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将码号资源占用费收入情况统一

汇总后，报送国务院财政部门。 

　　第十五条 码号资源占用费由占有、使用码号资源的电信业务经

营者承担，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向电信用户收取码号资源占用费。 

　　第十六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期限足额缴纳

码号资源占用费。未按照规定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

条例》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码号资源拍卖等相关收入随同码号资源占用费一并全

额缴入中央国库。 

　　第十八条 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

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收费项目、范围和标准收取码

号资源占用费，并按照规定将码号资源占用费及时足额上缴中央国

库。 

　　第十九条 码号资源占用费上缴中央国库后，由中央财政统筹安

排使用。 

　　第二十条 非电信业务经营者占有、使用码号资源按照本办法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

依法查处。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信息产业、财政和价格主管部门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5年 1月 1日起执行。


